银行收款账户信息确认函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关联公司：
鉴于我方与贵司展开相应业务合作，在此我司承诺与贵司所签订的所有合同及具备合同性质的书面文件中（包括已签定的及后续签定的），均使用如下银行账户作为收款账户：
    1.收款单位全称：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收款方账号：110060739012015026873
    3.收款方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
    4.收款方开户行行号：交739
合同及具备合同性质的书面文件中所载有的收款账户与本确认函相冲突的，均以本确认函为准。我司保证在上述银行账户信息的真实有效，若出现银行账户变动，我方承诺及时通知贵司并更新收款账户信息，因我方银行账户收款信息有误导致收款延迟或失败，我方将承担所有经济责任，与贵司无关。
[bookmark: _GoBack]    上述收款账户从 2021  年 3  月 10  日开始用于与贵司所有合同及具备合同性质的书面文件中付款的唯一指定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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